职业病危害评价项目信息公开表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名称
	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名称
	年产30万吨己内酰胺项目

	地理位置
	山东省烟台市滕州市

	联系人
	徐红秋
	
	/
	陪同人员
	陈靖

	现场调查人员
	路齐英、朱明兴
	调查时间
	2021.12.15~17

	采样人员
	路齐英、石永超、赵亮、朱明兴、范培华、王军、肖书民、田宇
	采样时间
	2021.12.23~31

	检测人员
	田宇、段宁宁、王荣跃、韩杰、张玉君
	检测时间
	2021.12.23~31、2022.1.1~1.2、1.4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煤尘、矽尘、硫酸铵粉尘、苯、甲苯、环己酮、环己烷、己内酰胺、NN-二甲基乙酰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氢氧化钠、氨、硫化氢、过氧化氢、臭氧、硫酸、磷酸、甲醇、一氧化碳、工频电场、噪声。

	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均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评价结论
与建议
	结论：本报告认为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30万吨/年己内酰胺项目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得当，正常生产过程中，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要求，具备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的条件。
建议：
整改措施及复查表
	序号
	现场问题
	建议整改措施
	整改情况

	一
	共同问题

	1
	己内酰胺装置喷淋洗眼器无保温、伴热设施；环己酮装置喷淋洗眼器不能正常使用。
	喷淋洗眼器应设置保温、伴热等技术设施，确保喷淋洗眼器有不间断供水。
	已列入整改计划

	2
	缺少现场公告栏。
	设置在工作场所的公告栏，主要公布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岗位、健康危害、接触限值、应急救援措施，以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检测日期、检测机构名称等。（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号）
	已整改

	3
	现场警示标识不全。
	警示标识设置情况见附表。
	已整改

	4
	职业卫生管理档案不完善：
1.职业卫生管理档案
（1）职业病防护设施一览表防护设施错误；
（2）警示标识与职业病危害告知表格不全。
2. 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
缺少培训教材、培训记录等内容。
	按照（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号）完善档案。
	已整改

	二
	环己酮装置

	1
	涉苯（高毒）物质设备周边未设置红色警示线。
	生产、使用高毒、剧毒物品工作场所应当设置红色区域警示线。警示线设在生产、使用有毒物品的车间周围外缘不少于30cm处，警示线宽度不少于10cm。（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号）
	已整改

	2
	应急器材柜缺少防化服。
	至少配备2套符合AQ/T6107的化学防护服。
	已整改

	3
	装置区缺少风向标
	应在便于人员观察的、有夜间照明的显著位置设置风向标。
	已整改

	三
	硫酸装置

	1
	焚硫炉北侧二层平台地面有液硫泄漏现象。
	应及时维修，确保液硫管道无泄漏现象
	已整改

	2
	干燥酸循环槽下酸管线有漏点。
	应及时维修，确保下酸管线无泄漏现象
	已整改

	3
	液硫区域、装车栈台区域喷淋洗眼器无废水收集设施。
	冲洗水应集中纳入工业废水处理系统。（GBZ1）
	已整改

	四
	双氧水装置

	1
	现场风向标不明显。
	应在便于人员观察的、有夜间照明的显著位置设置风向标。
	已整改

	2
	中间罐区泵棚洗眼器周边围堰高度大于0.15m。 
	危害源与紧急冲淋器和洗眼器之间的通道上不应有障碍物，当有围堰等障碍物时，则高度不得超过0.15m。
	列入整改计划

	五
	己内酰胺装置

	1.
	装置区废液桶敞口放置。
	装置废液应及时处置，并对废液同进行加盖密闭处理，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挥发逸散。（（GBZ1））
	已整改

	2
	涉苯（高毒）物质设备周边未设置红色警示线。
	生产、使用高毒、剧毒物品工作场所应当设置红色区域警示线。警示线设在生产、使用有毒物品的车间周围外缘不少于30cm处，警示线宽度不少于10cm。（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号）
	已整改

	六
	液体装卸及罐区

	1
	液体装卸区未设应急救援柜。
	有可能发生化学性灼伤及经皮肤粘膜吸收引起急性中毒的工作地点或车间，应根据可能产生或存在的职业性有害因素及其危害特点，在工作地点就近设置现场应急处理设施。急救设施应包括：不断水的冲淋、洗眼设施；气体防护柜；个人防护用品；急救包或急救箱以及急救药品；转运病人的担架和装置；急救处理的设施以及应急救援通讯设备。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
8.3
	已整改

	七
	热电车间

	1
	氨区喷淋洗眼器不能正常使用。
	/
	已整改

	八
	供水车间

	1
	脱盐水加药间未安装喷淋洗眼器；未设置机械通风。
	/
	已列入整改计划


[bookmark: _Toc88152489]1职业病防护设施
[bookmark: _Hlk90564993]（1）本项目取样过程产生的残液通过管线回收至系统，但取样环节未实现密闭取样，建议企业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优化取样环节，实现密闭取样，尽可能降低取样环节可能产生的职业危害。
（2）应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经常性的维护、检修、检查，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并不得擅自拆除或停用。
（3）己内酰胺装置冷凝液罐噪声值高达94dB（A），噪声为气流性噪声，对周边岗位影响较大，建议企业在工艺条件许可的前提下，优化设备及相关工艺管道中物料流速、检查设备及管道内壁情况、优化设备及管道支撑基础等措施降低成品塔再沸器噪声强度。此外现场巡检岗在巡检成品塔再沸器及邻近设备时做好个人防护，尽量减少在该区域停留时间。
（5）进入反应器、罐、地坑等密闭空间内从事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时，必须严格按照《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规范》（GBZ/T 205-2007）的规定执行。对各种反应器、塔体以及贮罐等进行有限空间作业时，作业单位首先要制定密闭空间职业病危害防护控制计划、密闭空间准入程序和安全作业操作规程；进入密闭空间作业前，对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辨识；按要求对准入者、监护者、作业负责人和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培训、考核；应设置警示标识，防止未经准入人员进入；进入密闭空间前应充分进行通风，使用具有报警装置并经检定合格的检测设备对密闭空间进行测氧、测爆和有毒气体检测，符合要求时方可进入；配备符合要求的通风设备、个人防护用品、检测设备、照明设备、通讯设备、应急救援设备；进入密闭空间作业时，至少要安排一名监护者在密闭空间外持续进行监护。在密闭空间进行作业操作时要严格遵守《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规范》（GBZ/T 205-2007）等相关操作规程。
（6）环己烷装车作业虽然浓度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但浓度较高，建议企业对环己烷装车设施加装废气回收装置，减少环己烷逸散。
（7）电气车间存在GIS装置，绝缘气体为六氟化硫，GIS装置维修、解体作业存在六氟化硫充装作业，建议企业设置六氟化硫净化回收装置，减少GIS装置在充装作业时的逸散，同时应确保GIS室机械通风装置正常运行，确保室内氧气含量，保障作业人员人生安全。
（8）双氧水装置工作液配制过程中需人工添加蒽醌，蒽醌采用吨袋投料，建议企业设置开袋站，密闭投料，同时保持配制罐内微负压，防止管内有机物料逸散。
[bookmark: _Toc85622171][bookmark: _Toc88152490]2个体防护措施
[bookmark: _Toc395618458]（1）各岗位操作工在进行投料、取样、巡检、检维修调试作业时应佩戴好个人防护用品，避免意外发生时对人造成伤害。督促员工正确佩戴个体防护用品，加强监督检查，对过期或失效的个体防护用品，要做好以旧换新工作。
（2）本项目己内酰胺氨肟化装置肟化催化剂制备过程平均每天加入，钛硅分子筛催化剂为人工加料作业，人工加料时可能会产生粉尘，在该过程中工人应佩戴防尘口罩进行加料作业，避免可能造成的健康损伤。
（3）环己酮装置空压冷冻站、双氧水车间空压站等场所现场噪声强度超过100dB(A)，建议企业为该场所作业人员配备耳塞+耳罩，防止作业人员因接触高强度噪声产生健康损伤。
（4）热电车间除灰渣巡检工接触矽尘浓度超过50%职业接触水平，岗位工人在巡检时应注意个体防护，建议佩戴KN95级防尘口罩。
[bookmark: _Toc85622172][bookmark: _Toc88152491]3应急救援措施
[bookmark: _Toc395618460]（1）加强应急救援设施维护和管理，鉴于本项目硫酸、二氧化硫、盐酸、氢氧化钠、氨等物料接触可导致化学性灼伤，建议企业经常对喷淋洗眼器进行检查和保养，确保其有效使用。
（2）建议企业在巡检房配备2%碳酸氢钠，以便能及时迅速处置硫酸、烟酸灼伤。
（3）加强应急救援器材维护和管理，空气呼吸器气瓶定期检验周期为3年，空气呼吸器定期技术检测周期为1年，空气呼吸器按规定的周期进行检定，经常性进行检查，确保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时能及时施救。空气呼吸器的定期技术检测证书和气瓶的定期技术检验证书要存入档案。
（4）夏季高温天气，岗位人员在作业时可能会发生高温中暑情况，企业应合理调整工作时间，减少高温时段作业时间，减轻劳动强度，避免发生中暑。在炎热季节为职工提供含盐（含盐0.1%~0.2%）清凉饮料，饮料水温不宜高于15℃，保证工人水盐代谢平衡。
（5）建议企业完善使用“苯、氨”等高毒化学品的作业场所的撤离通道、紧急出口和必要的泄险区。
（6）企业在主要装置及罐区设置了风向标，建议企业加强对风向标进行维护，确保风向标位置及高度便于现场作业人员观察，并应确保风向标周边照明，确保夜间观察；同时企业现场风向标多数为风筒型风向标，建议企业加强对风向标的防水性能测试，防止冬季风向标因低温冰冻不能使用。
（7）企业对高毒作业场所设置了红色警戒线，建议企业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维护，确保警戒线正常使用。
（8）企业在主要生产装置、原辅料罐区设置了泄险区，建议在泄险区周边配备“禁止入内”、“禁止停留”警示标识，在泄险区启用时使用。
（9）本项目甲苯和部分甲醇报警器设置为可燃气体报警装置，不符合《石油化工企业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GB50493-2019）中“即属于可燃气体又属于有毒气体的单组分气体介质，应设置有毒气体报警器”；建议企业在气体检测报警器更新时将可燃气体报警器更换为有毒气体报警器。
4建筑卫生学
建议己内酰胺装置区硫酸铵仓库增加机械通风系统，加强空气流动
[bookmark: _Toc85622173][bookmark: _Toc88152492]5职业卫生管理
（1）加强对职工的职业卫生知识培训，增强职工个体防护意识。组织职工进行事故处理、应急救援等方面的学习，使增强职工应对职业病危害事故的能力。
（2）企业应进一步完善职业卫生档案的归档工作，按年度或建设项目进行案卷归档，及时编号登记，入库保管。
（3）每年应委托具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4）本项目使用苯、氨等高毒化学物，按照《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国务院352号令）规定，从事使用高毒物品作业的用人单位应当至少每一个月对高毒作业场所进行一次职业中毒危害因素检测；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职业中毒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5）企业现有工作制度周作业时间达到48小时，不符合《劳动法》（主席令[2018]第24号）、《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国务院令[1995]第174号）的有关规定，建议企业调整工作班制，符合“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规定”。
[bookmark: _Toc85622174][bookmark: _Toc88152493]（6）企业日常维修等作业存在外委作业人员，企业应与外委作业单位签订职业卫生管理协议，将外委作业人员纳入本单位职业卫生管理，按照同岗同权的要求，保障外委作业人员的健康权利
6职业健康监护
企业需进一步落实职业健康检查制度，加强职业健康监护工作，严格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的要求对上岗前、在岗期间及离岗时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体检项目应包括所有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做到一人一档。加强对作业人员必要的防护用品发放和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对检查异常者，务必复查，如发现疑似职业病及职业禁忌证，调离或暂时脱离原岗位，妥善安置。经复查若确诊为职业病，企业应该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 2014）的要求给予积极治疗和定期检查并妥善安置。
[bookmark: _Toc85622175][bookmark: _Toc88152494]7外委外包工程的职业健康管理
企业在进行工程外委外包时，要对承包工程的单位资质、人员资质、技术装备状况等进行严格审查，不得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和没有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要加强对外委外包工程的职业健康管理，将外委外包单位和人员纳入职业卫生管理范围。加强对外委外包单位作业现场的日常巡查检查，发现作业单位违反职业危害防治操作规程或施工人员不佩戴防护用品的，立即进行纠正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专家组建议通过《控制效果评价报告》评价机构应按专家意见对报告书进行修改。同时提出以下修改意见：
1.生产岗位人员平均每周工作48小时的劳动制度不符合《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国务院令[1995]第174号）规定，建议企业作出调整；
2.环己烷装车岗位达20%以上，应分析原因并提出具体建议；
3.有职业接触限值的毒物，如甲醇、甲苯不宜设置可燃气体报警器，核实表2-28气体检测器报警值设置中的苯、硫化氢、一氧化碳等毒物的报警值；
4.完善储罐、装卸车和生产场所等区域应急设施、泄险区、风向标、警戒线、撤离通道等配备设置及其维护保养情况的调查分析，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可行的整改建议；
5.补充企业现场采样方式、人员及其防护设施调查，建议化验取样由生产现场巡检人员完成，或由化验室人员在安全员陪同下完成，不能由化验室人员单独完成；
6.补充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增加高噪声场所，尤其是超标的工种所的高噪声设备；
7.落实专家提出的其他意见和建议。
专家组建议通过该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竣工验收，建设单位应按修改后的《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及专家组提出的意见对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进行整改完善。同时对职业病防护设施、措施提出以下建议：
1.完善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和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2.加强防护用品的使用培训，加大现场监督力度，督促劳动者正确佩戴和使用；
3.完善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和告知卡，对应急救援措施等进行公告；
4.加强工人职业卫生知识培训，提高工人自我防护意识和互救能力，加强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设备的使用培训，督促劳动者正确佩戴和使用；
5.加强职业病防护设施、在线监测设施和现场应急救援设施的维护管理，保证其正常有效运行，杜绝发生职业安全危害事故；
6.按评价报告意见完善部分装置区洗眼器配备、使用管理和防冻设置；
[bookmark: _GoBack]7.全面落实专家组及《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的各项建议。



